
泉州市半导体产业人才专项奖励办法

（征求意见稿）

为深入贯彻落实人才强市战略，进一步稳定我市半导体产业人才队伍，增强现有人才的归属感与获得感，激发人才创新创造活力，有效防止人才流失，保障我市半导体产业高质量发展，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奖励办法。

一、适用对象

本办法适用于在本市半导体产业领域企业（含设计、制造、封测、核心设备、材料）从事生产、研发工作满3年的在职专业技术人员。

二、奖励标准

（一）自2026年起至2028年，连续三年全市每年遴选1000名在职专业技术人才给予专项奖励。单个企业每年可奖励人数一般不超过上一年度末企业在册员工（以社保缴交数为准）的15%。

（二）奖励额度为全日制本科学历3万元/人、硕士学历7.5万元/人、博士学历15万元/人，分三年兑现，其中第一年兑现30%，第二年兑现30%，第三年兑现40%。

三、申报条件

（一）企业享受该项奖励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1.在本市依法经营满1年，依法缴交各项税费且信用记录良好。

2.上一年度末企业在册员工（以社保缴交数为准）不少于50人。
（二）企业推荐申报奖励的人才，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1.在本市依法缴交社保及各项税费，且信用记录良好。

2.在我市半导体企业从事研发、生产工作连续满3年，且在当前企业工作满1年的在职专业技术人才。
3.上一年度源自企业的工资薪金总额达到我市上一年度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以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为准）的1.5倍。

4.企业推荐的奖励对象中，40周岁以下人数占比不低于80%。

四、申报流程

（一）泉州半导体高新区管委会根据产业发展实际，于每年第一季度发布年度专项奖励申报通知，明确具体申报要求。

（二）企业资格申报。企业根据通知要求填报并提交佐证材料至所在县（市、区）产业主管部门。各县（市、区）产业主管部门组织进行初核，报泉州半导体高新区管委会复核并公示。

（三）人才申报。由符合条件的企业结合内部绩效考核择优推荐人选，在企业内部公示后报各县（市、区）产业主管部门。各县（市、区）产业主管部门会同人社部门组织初审，报泉州半导体高新区管委会复审并核算奖励资金。

（四）年度奖励资金拨付。泉州半导体高新区管委会会同市财政局审定，联合将市级奖励资金下拨至县级财政部门。县级财政部门应及时将市级资金与县级配套资金一并拨付至用人单位。企业在收到专项奖励资金后，应在一个月内将奖励资金支付给受奖励对象，并将支付凭证报送泉州半导体高新区管委会备案核查。若在奖励资金拨付企业前，出现企业经营异常，或奖励资金发放个人前，出现人才离职等不符合奖励条件的，企业应终止发放并退缴相应奖励资金，相关情况及时向有关部门报备。

五、其他

（一）专项奖励资金由市县两级财政按5:5比例分摊，奖励资金专款专用，严禁截留、挪用。无特殊情况未按要求在规定时间内拨付奖励资金到人才个人的企业，将取消其下一年度奖励资格。已享受泉州市级高层次人才政策支持的人才，不再重复享受本专项奖励。

（二）泉州半导体高新区管委会联合相关部门对已获奖励的人才及企业进行抽查。发现不符合条件或违规的，视情节采取约谈、通报、取消企业和个人3年内申报市级专项资金资格等措施。对弄虚作假骗取资金、擅自改变资金用途等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依规追究相关责任。

本办法自XXXX年XX月XX日起实施，有效期至XXXX年XX月XX日。由泉州半导体高新区管委会负责解释。



